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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市编制《钦州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
服务试点工作绩效评价实施细则》的背景是什么？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机制，提高我市政府投资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质量，促进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专业化、规范化，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结合工作实际，组织研究拟订了《钦州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绩效评价实施细则》。
二、《钦州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绩效评价实施细则》的编制依据是什么？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推行政府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方案的通知》（建保〔2018〕92号）、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财政厅《关于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桂建保〔2019〕2号）、《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财政局关于印发<钦州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钦市建字〔2019〕142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我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实际情况来拟订。
三、《钦州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绩效评价实施细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一）绩效评价内容方面
绩效评价的内容包括基础管理、财务管理、项目实施效果以及服务满意度等四个方面组成。
（2） 组织实施方面
绩效评价机构应根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同的约定及本办法的标准，进行多样化的综合评价，绩效评价方法包括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
全年实施项目分中期评价和期末评价，一般在项目每年度的6、12月进行，中期和末期评价均根据自评和实施评价方式进行，并及时将绩效评价结果在“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及相关媒体上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四、《钦州市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绩效评价实施细则》的评价结果和应用是什么？
（一）作为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结算依据
项目购买主体根据绩效评价结果，与承接主体进行项目经费结算。
（二）奖优罚劣
评价结果为“良好”及以上等次，并完全履行了购买服务合同要求的，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考虑本次承接主体在次年继续承接政府购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服务项目及其同类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经考核评价为“不合格”的，由购买主体责令其限期提出整改计划并落实整改，并按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以及取消其次年承接同类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资格。
（三）参考作用
评价结果可为财政部门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安排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和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评估提供参考。
（四）督促整改
根据项目绩效评价结果，承接服务的机构要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查明原因，及时整改落实。项目购买主体要及时督促整改，总结项目管理经验，做好项目资料存档，进一步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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